附件1：
自然人股东授权委托书
兹委托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代表本人出席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的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，代为行使表决权。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受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委托人持股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有效期：自委托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闭会止。
本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表决意见授权如下：
	序号
	议  案
	表决意见

	
	
	同意
	反对
	弃权

	1
	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（审议稿）的议案
	
	
	

	2
	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（审议稿）的议案
	
	
	

	3
	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表的议案
	
	
	

	4
	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（审议稿）的议案
	
	
	

	5
	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（审议稿）的议案
	
	
	

	6
	关于公司处置长期挂账往来款项的议案
	
	
	

	7
	关于公司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
	
	
	


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
受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日期：     年  月  日
注：本授权委托书每一页均需有委托人亲笔签名，否则本授权委托书无效。
